
附件 5     修習特殊教育專業課程檢核表 

已修畢之特殊教育專業課程名稱 學分數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

  

  

  

  

  

待修習之特殊教育專業課程名稱 學分數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

依規定參加國外教育見習課程計畫甄選者，應於 2026年 6月底前， 

  修畢特殊教育師資類科之教育專業課程規定學分數達 1/3以上。 


